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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贺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0,666.67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233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0,666.67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7,466.67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200.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3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99元/股。

欣贺股份于2020年10月15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欣贺股

份”股票3,20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10月1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欣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于2020年10月1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

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欣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0月1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

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929,81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219,108,662,500

股，配号总数为438,217,325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43821732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欣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6,847.14570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66.62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600.0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438141053%，申购倍数为2,282.37001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0月16日上午（T+1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10月1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洋生物”、“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1,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41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

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中止发行等方面的

规定，并于2020年10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0年10月16日（T+2日）公告的《浙江大洋生

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0月1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根据《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15日（T+1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314
末“6”位数 683047，183047，115643
末“7”位数 3082170，8082170
末“8”位数 18932107，38932107，58932107，78932107，98932107
末“9”位数 064772423，21918412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中签号码共有3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 400-808-9999�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按2转人工接听则无法

查询）。

发行人：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０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１１６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部证
券”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５，２３３，４００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２６１，６７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２６１，６７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７８０，２３０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１９１，５００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２３，９７１，７３０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９．４３元 ／股。
根据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４１７．６０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２，３９７，５００股）股票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３８２，７３０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５８９，０００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０．０３０１８３３７％。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Ｔ＋２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１９．４３元 ／ 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
（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０．５％。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个月，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限售的配
售对象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
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西部证券投资 （西

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投资”），无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
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Ｔ－１日）公告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阿
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的专
项核查报告》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１９．４３元 ／股，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４９，０２８．５０

万元。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
足１０亿元，西部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５％，但不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２６１，６７０股，占发行总量的５％。初始缴款
金额超过最终获配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
（Ｔ＋４日）前，依据西部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 １，２６１，６７０ ２４，５１４，２４８．１０ ２４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１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
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３６５８，８６５８，３０８２
末“６”位数 ８６９６５６
末“７”位数 ３６８４５５４，４９３４５５４，６１８４５５４，７４３４５５４，８６８４５５４，９９３４５５４，２４３４５５４，１１８４５５４
末“８”位数 ２６５４５０２２，４４４１８２７２，０３５６３３６５，３６２５２５２８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阿拉丁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１９，１７８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阿
拉丁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２１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２０１９〕４６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８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
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９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
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
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
行公告》披露的２４４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４，９００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
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８０５，４２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
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０９７，３１０ ５５．１１％ １０，３４０，３９８ ７１．８９％ ０．０４９３０３１５％
Ｂ类投资者 ８，０００ ０．２１％ ３０，２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３７７５０００％
Ｃ类投资者 １，７００，１１０ ４４．６８％ ４，０１２，１３２ ２７．９０％ ０．０２３５９９２５％
合计 ３，８０５，４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３８２，７３０ １００．００％ －

其中零股７２０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申购时间为２０２０－１０－１４ ０９：３１：０４．０７８）。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配售原
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Ｔ＋３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
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Ｔ＋４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５８８６３７、０１０－６８５８８０８３
联系人：西部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

(上接 C7 版)
（一）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不含税）为 6,375.98 万元，发行费用主要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发行费用金额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4, 839.67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458.78
3 律师费用 513.68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18.86
5 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用 44.99

费用合计 6, 375.98

（二）本次每股发行费用为 1.81 元 / 股（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八、新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79,124.82�万元。
九、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0.69 元（按照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十、发行后每股收益：1.06 元（按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本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最近三年

一期的财务报告（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3 月）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0） 审字第
61444050_B02 号），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
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公告不再披露，敬请
投资者注意。

本次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阅了公司 2020 年 1-6 月的财务报表， 包括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6 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
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0）专字第 61444050_B09 号”
《审阅报告》。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
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九、财务报告
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内容。

本公司 2020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2020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2020 年三季
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公司 2020 年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请查阅上市公告书附件，主

要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项目 2020.09.30 2019.12.31 变动比例

流动资产（万元） 127, 061.89 40, 881.67 210.80%
流动负债（万元） 28, 455.27 29, 329.59 -2.98%
总资产（万元） 192, 146.98 101, 091.13 90.0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162, 944.04 71, 338.43 128.4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1.57 6.76 71.31%

项目 2020年 1-9 月 2019年 1-9 月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万元） 46, 885.82 46, 401.54 1.04%
营业利润（万元） 15, 179.82 13, 028.40 16.51%
利润总额（万元） 15, 025.99 12, 979.82 15.7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 480.79 10, 789.31 15.6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万元） 11, 315.39 8, 465.08 33.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8 1.02 15.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1.07 0.80 33.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9 18.18 -11.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59 14.27 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5, 757.44 9, 965.64 -42.2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41 0.94 -56.67%

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的变动，为 2020 年 1-9 月较上年同期的差值。

二、2020 年 1-9 月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资产质量状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 公司资产质量状况良好， 资产负债率水平相对较

低。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92,146.98 万元，相比期初增长了
90.07%，主要原因受 IPO 募集资金到位的影响；资产结构中，以流动资产为
主，2020 年 9 月末公司流动资产为 127,061.89 万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为 66.13%；2020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15.20%，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2、经营成果情况
2020 年 1-9 月，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 在新冠

病毒疫情的影响下，2020 年 1-9 月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速有所放缓。 2020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46,885.82 万元，同比小幅增长 1.04%。在此背景
下，公司通过调整产品销售结构，提高中高端功能集成灶销量占比等措施提
高了公司综合毛利率；同时，由于疫情影响，公司也减少了部分人员开支和广
告投入，且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支持企业政策，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单位缴费
部分，使得公司 2020 年 1-9 月的期间费用率同比出现一定幅度下降。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公司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 2020 年 1-9
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480.79 万元，同比增长 15.68%；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315.39 万元， 同比增长

33.67%。
3、现金流量情况
2020 年 1-9 月，公司的现金流量情况良好，同时随着 IPO 募集资金的到

位，公司的现金流进一步充裕。2020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 5,757.44 万元， 同比下降 42.23%， 主要系受票据保证金支出的影响。
2019 年 1-9 月，公司主要以理财产品质押的形式开具应付票据，无需支出较
多资金，2020 年 1-9 月公司改用以货币资金作为保证金的形式开具应付票
据，因此使得相关资金支出增加 5,424.98 万元，进而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同比出现下降； 投资活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
522.58 万元，去年同期为 -14,102.14 万元，主要系受公司理财产品购买变化
的影响；筹资活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0,356.60 万元，同比增加
80,370.75 万元，主要系受 IPO 募集资金到位的影响。 2020 年 1-9 月，公司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78,605.21 万元，现金流情况处于良好状态。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状况总体良好，经营模式、采购模式等
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未发生导致公司业绩异常波动的重大不利因素，未出
现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与
国信证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该等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
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帅丰电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行 33050165654609188888
帅丰电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行 1211026129101777777
帅丰电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行 1211026129178888888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

条款如下：
1、本公司已在开户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

仅用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项目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2、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
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国信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
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国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本公司、开
户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检查
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本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婕、郑文英可以随时到开户
行查询、复印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
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开户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
账单，并抄送国信证券。

6、 本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
额”）的 20%的，本公司及开户行应及时以传真、邮件等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信证券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
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
的效力。

8、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
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国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
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国信证券发现本公司、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
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本公司、开户行、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
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 除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三季度财

务报表外，本公司未召开其它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电话： 021-60933128
传真： 021-60936933
保荐代表人：孙婕、郑文英
联系人：郑文英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帅丰电器申请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帅丰电器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条件。
国信证券愿意推荐帅丰电器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并承担
相关保荐责任。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6 日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9 月 30 日 人民币元
资产 2020年 9 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46, 613, 574.85 82, 727, 508.14
交易性金融资产 225, 615, 781.76 222, 916, 514.19
应收账款 - 322.30
预付款项 8, 240, 906.77 9, 216, 495.37
其他应收款 3, 763, 858.67 2, 863, 275.74
存货 86, 384, 796.82 89, 438, 786.50
其他流动资产 - 1, 653, 793.16
流动资产合计 1, 270, 618, 918.87 408, 816, 695.40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193, 053, 556.71 164, 531, 843.55
在建工程 87, 226, 861.93 75, 052, 503.14
无形资产 59, 014, 835.50 60, 366, 802.78
长期待摊费用 16, 013.79 201, 284.79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1, 539, 573.86 301, 942, 134.90
非流动资产合计 650, 850, 841.79 602, 094, 569.16
资产总计 1, 921, 469, 760.66 1, 010, 911, 264.56

本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2020 年 9 月 30 日 人民币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 54,359,138.22 65,446,420.63

应付账款 98,212,216.85 95,335,671.39

预收款项 - 47,233,609.36

合同负债 36,871,025.33 -

应付职工薪酬 12,688,291.86 16,163,199.41

应交税费 19,736,909.54 5,347,668.20

其他应付款 54,357,201.35 59,413,798.12

其他流动负债 8,327,894.57 4,355,541.89

流动负债合计 284,552,677.72 293,295,909.00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2,978,190.69 1,533,599.37

递延所得税负债 4,498,496.95 2,697,468.02

非流动负债合计 7,476,687.64 4,231,067.39

负债合计 292,029,365.36 297,526,976.39

股东权益

实收股本 140,800,000.00 105,600,000.00

资本公积 1,019,755,612.63 263,707,424.37

盈余公积 34,890,375.01 34,890,375.01

未分配利润 433,994,407.66 309,186,488.7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629,440,395.30 713,384,288.17

股东权益合计 1,629,440,395.30 713,384,288.17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921,469,760.66 1,010,911,264.56

本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利润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的 9 个月期间 人民币元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止

的 9个月期间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

的 9个月期间

营业收入 468,858,239.16 464,015,352.84
减：营业成本 237,192,785.18 238,602,069.79
税金及附加 6,181,525.74 5,166,296.41
销售费用 55,201,947.61 65,292,827.79
管理费用 27,288,891.06 31,342,130.83
研发费用 14,743,065.83 20,994,953.50
财务费用 (8,987,249.47 (452,862.73
加：其他收益 11,989,676.17 16,654,574.21
投资收益 2,140,548.69 6,182,254.3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18,674.72 4,992,811.72
信用减值损失 88,806.81 (385,301.48
资产减值损失 (776,752.82 (230,287.10
营业利润 151,798,226.78 130,283,988.95
加：营业外收入 231,659.23 122,641.70
减：营业外支出 1,769,996.24 608,432.89
利润总额 150,259,889.77 129,798,197.76
减：所得税费用 25,451,970.90 21,905,099.74
净利润 124,807,918.87 107,893,098.02
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124,807,918.87 107,893,098.02
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807,918.87 107,893,098.02
综合收益总额 124,807,918.87 107,893,098.02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24,807,918.87 107,893,098.02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1.18 1.02
稀释每股收益 1.18 1.02

本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的 9 个月期间 人民币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的 9个月期间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的 9个月期间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06,330,362.06 542,056,091.59
收到的税费返还 - 2,649,847.8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778,664.25 19,030,150.2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26,109,026.31 563,736,089.6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9,989,884.68 262,087,033.6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7,255,374.60 61,311,656.10
支付的各项税费 42,512,960.37 49,231,893.3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8,776,414.67 91,449,119.9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68,534,634.32 464,079,703.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574,391.99 99,656,386.57

二、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79,650,000.00 597,18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286,997.71 8,035,756.2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1,936,997.71 605,215,756.2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50,332,781.19 38,647,166.79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6,830,000.00 707,59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7,162,781.19 746,237,166.79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 (75,225,783.48 (141,021,410.59

本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续）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的 9 个月期间 人民币元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

止的 9个月期间
截至 2019年 9月 30
日止的 9个月期间

三、 筹资活动产生 /(使用)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803,707,520.00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03,707,520.00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1,509.43 141,509.4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1,509.43 141,509.43
筹资活动产生 /(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803,566,010.57 (141,509.43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37,434.27 (561.08)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减少)额 786,052,053.35 (41,507,094.5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1,069,390.61 72,946,550.62
六、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67,121,443.96 31,439,456.09

本财务报表由以下人士签署：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